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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席者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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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美玲女士  

梁腾丰先生  
吴伟俊先生  
 

开会辞  
 
 主 席 欢 迎 各 与 会 人 士 出 席 第 五 届 观 塘 区 议 会 属 下 房 屋 事 务

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。  
 
2 .  经出席会议的议员一致同意，主席根据《观塘区议会常规》

第 1 3 条 ( 2 )批准加入由委员提出的议项「要求民政事务局为康丽

园案进行案件复核」为议项 V 予以讨论。  
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3 .  委员通过上次会议记录。  



I I .  房屋署公共房屋工程进展报告              
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6 /2 01 7 号 )  
 
4.  房屋署 (下称「房署」或「署方」 )代表向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5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5 . 1  多 名 委 员 向 房 署 查 询 安 泰 邨 勇 泰 楼 及 锦 泰 楼 的 入 伙 时

间 ， 有 委 员 认 为 入 伙 时 间 较 预 期 迟 ， 建 议 房 署 加 快 分 发

锁匙的程序；  
 
5 . 2  有 委 员 反 映 彩 兴 苑 地 盘 有 工 程 于 凌 晨 时 分 进 行 ， 对 附 近

居民造成滋扰 。此外，有居民对周边的发射塔表示关注，

希望房署可作跟进；  
 
5 . 3  有 委 员 反 映 房 署 未 有 把 彩 兴 苑 及 彩 褔 邨 第 三 期 一 带 的 封

路 或 交 通 改 道 安 排 通 知 相 关 持 份 者 。 有 委 员 认 同 房 署 需

与 当 区 区 议 员 保 持 紧 密 沟 通 ， 并 赞 扬 负 责 管 理 油 丽 邨 的

房署同事十分尽责；以及  
 
5 . 4  有 委 员 关 注 油 丽 邨 第 七 期 的 社 福 设 施 能 否 配 合 屋 邨 的 入

伙时间同时启用。  
 
6.  署方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6 . 1  署 方 表 示 将 于 9月 份 取 得 安 泰 邨 勇 泰 楼 及 锦 泰 楼 的 入 住

许 可 证 ， 准 租 户 随 即 会 于 10月 初 收 到 入 伙 通 知 ， 预 计 可

于 10月中开始办理入伙手续；  
 
6 . 2  署 方 指 彩 兴 苑 地 盘 需 进 行 大 型 搬 运 工 程 ， 但 基 于 安 全 考

虑 及 封 路 需 要 ， 警 方 与 环 保 署 只 批 准 于 凌 晨 时 分 施 工 。

署 方 已 提 醒 承 建 商 注 意 声 浪 ， 并 请 彩 德 邨 办 事 处 职 员 在

有需要时通知警方。至于发射塔的情况则有待了解；  
 

[会后 备注：署方职员 在会后已联络相关 委员，了解和跟

进彩德邨的发射塔情况。 ]  
 
 



6 . 3  署 方 同 意 应 与 区 议 员 保 持 紧 密 沟 通 ， 并 会 提 醒 相 关 的 工

程小组就工程或交通改道安排通知当区区议员；以及  
 
6 . 4  就 油 丽 邨 第 七 期 的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， 社 会 福 利 署 正 协

调 及 安 排 原 址 位 于 油 塘 草 园 街 8号 的 香 港 家 庭 福 利 会 东

九 龙 分 会 — 油 塘 综 合 家 庭 服 务 中 心 重 置 至 油 丽 邨 ， 期 望

可 及 早 完 成 装 修 投 入 服 务 。 署 方 亦 会 安 排 自 修 室 及 青 少

年中心于入伙后尽快投入服务。  
 
7 .  主 席 建 议 房 署 应 就 房 屋 发 展 工 程 主 动 与 相 关 持 份 者 联 络 。 若

项 目 涉 及 其 他 部 门 ， 则 可 透 过 秘 书 处 把 有 关 信 息 通 知 当 区 区 议

员。  
 
 
I I I .  简介公屋「富户政策」 __ __ __ ___ _ __ __ __ __ __  

   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7 /2 01 7号 )  
 

8.  房署代表向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9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9 . 1  有委员认为新的「富户政策」 (下称「政策」 )推行过急，

要 求 房 署 暂 缓 执 行 。 有 委 员 建 议 房 署 即 使 未 能 暂 缓 执 行

政策，亦应在首次申报周期后检讨实际成效以优化政策，

配合市民所需；  
 
9 . 2  多 名 委 员 认 为 政 策 欠 缺 全 面 咨 询 ， 亦 对 未 有 负 责 此 政 策

的代表出席委员会会议感到失望；  
 
9 . 3  有 委 员 质 疑 政 策 的 实 际 成 效 ， 并 向 房 署 查 询 预 计 可 收 回

多少公屋单位；  
 
9 . 4  多 名 委 员 接 触 不 少 需 删 除 家 庭 成 员 户 籍 或 要 求 家 庭 成 员

迁 出 公 屋 的 个 案 ， 形 容 政 策 扰 民 及 制 造 社 会 矛 盾 ， 亦 不

利 私 人 楼 宇 市 场 。 委 员 认 为 增 建 房 屋 比 推 行 政 策 更 有 效

解决问题；  
 

9 . 5  有委 员关注政策对 持有的士 /公共小 型巴士牌 照的住户 带



来 影 响 ， 若 住 户 因 牌 照 于 计 算 资 产 总 值 时 不 获 豁 免 而 被

迫放弃公屋，其生计将受严重影响；  
 
9 . 6  有 委 员 查 询 退 休 公 务 员 如 何 就 一 笔 过 的 退 休 金 作 出 申

报；  
 
9 . 7  有 委 员 就 物 业 继 承 问 题 向 房 署 查 询 ， 若 住 户 未 能 放 弃 所

继承的物业，应如何处理；  
 
9 . 8  有 委 员 认 为 要 求 住 户 申 报 领 取 低 收 入 在 职 家 庭 津 贴 等 津

贴并不合理；  
 
9 . 9  有 委 员 反 映 有 住 户 担 心 在 1 0月 的 申 报 周 期 开 始 后 未 能 及

时 为 其 资 产 作 出 安 排 ， 希 望 房 署 可 提 供 清 晰 的 指 引 ； 以

及  
 
9 . 10  有委员查询为何在计算资产总值时，保险赔偿金可获豁

免。  
 

1 0 .  署方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1 0 .1  署方指出政策会逐步推行，首次申报周期于 20 17年 10月
开始，只涉及大约 1 0 00个有需要作出申报的住户。署方

期望可在首次申报周期后检讨及优化申报程序，令政策

更趋完善；  
 
1 0 .2  署 方 指 出 长 远 房 屋 策 略 督 导 委 员 会 在 2 01 3年 曾 就 政 策

咨询不同持份者，并建议房屋委员会可考虑进一步检讨

和更新富户政策，房屋委员会其后经详细讨论所得意见

后才制订政策细节。署方又表示其常设代表须熟悉相关

的政策，在区议会讲解政策及响应委员提出的意见；  
 
1 0 .3  署方明白政策的成效备受关注，暂时亦难以判断成效及

预计可收回的公屋单位数目，惟房屋委员会有责任向社

会发放清晰的信息，确保合理分配公屋资源。署方相信

在首次申报周期后能掌握更多确实数据，届时会向公众

交代；  
 



1 0 .4  署方建议住户按政策要求如实作出申报，署方会尽量聆

听及了解住户要求，并将增聘人手在各屋邨作简介，为

住户解答疑难；  
 
1 0 .5  关于就的士 /公共小型巴士牌照作出申报 ，署方表示难以

界定牌照属投资或自雇用途，故经房屋委员会考虑后，

决定划一处理；  
 
1 0 .6  署方指出在计算资产总值时，公务员收取的一笔过退休

金可获全数扣除；  
 
1 0 .7  署方表示若住户未能放弃继承住宅物业，需符合政策所

订明的特定条件才可申请豁免，但仍须申报有关物业的

资产净值和带来的收入；  
 
1 0 .8  就需要申报低收入在职家庭津贴等津贴，署方表示此举

是为了公平原则，平衡较为富裕的家庭与低收入家庭两

者所须申报的入息来源。由于合资格申领相关津贴的住

户的资产总值应该不会超过所规定的入息上限，故委员

无需担心；  
 
1 0 .9  就安排资产计算的问题，署方表示住户在申报资产后，

如果超过所规定的上限，仍可申请暂准居住证暂居于其

公屋单位，为期不得超过 12个月。如住户在暂居期间其

资产下降至低于相关的限额时，可向所属屋邨办事处提

交证明文件，申请继续居于其单位；以及  
 
1 0 .1 0  署 方 认 为 保 险 赔 偿 金 属 赔 偿 性 质 ， 获 得 豁 免 亦 十 分 合

理。  
 

1 1 .  主席报告收到委员提出的临时动议，经动议人介绍后就动议

进行表决。动议人为张培刚委员，和议人为欧阳均诺委员、陈俊

杰委员、张琪腾委员、张姚彬委员、洪锦铉委员、谭肇卓委员及

许有为增选委员。动议内容如下﹕  
 

「要求暂缓执行新『富户政策 』，以及要求做好全面咨询 。」  
 

授权投票：苏冠聪委员授权予莫建成委员  



1 2 .  经表决后，委员会以 23票赞成、0票反对及 0票弃权通过临时

动议。  
 
 
I V .  房屋事务委员会 201 7 / 20 18年度财政报告      

  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8 /2 01 7号 )  
 
1 3 .  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 
1 4 .   委员通过有关文件。  
 
 
V .  要求民政事务局为康丽园案进行案件复核 __ __ _  

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9 /2 01 7 号 )  
 

1 5 .  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1 6 .  有 委 员 认 为 民 政 事 务 局 有 责 任 协 助 受 围 标 影 响 的 业 主 解 决

问题及积极打击围标，并建议局方多了解小区情况。  
 
1 7 .  民政事务处代表就事件提供资料，表示康丽园业主立案法团

在 2 01 3年 4月 2 1日 举 行 业 主 大 会 ， 有 4成 以 上 业 主 出 席 (包 括 授 权

业 主 )， 会 上 以 大 比 数 通 过 进 行 大 厦 维 修 工 程 及 委 任 承 建 商 。 其

后，业主立案法团就维修事宜召开了数次业主大会，邀请律师出

席向居民解释事况，而民政事务处亦有派代表列席。在法庭判决

宣 布 后 ， 业 主 立 案法 团 于 2 01 7年 1月 召 开 业 主 大 会 ， 会 上 以 大 比

数通过不作上诉。  
 
1 8 .  主席请委员备悉文件，并应委员要求建议秘书处在会后将文

件转交民政事务局跟进。  
 

[会后备注：秘书处已于 20 17年 9月 20日致函民政事务局，并

于 10月 2 5日 将 民 政 事 务 局 及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的 回 复 分 发 予 各

委员。 ]  

 
 
 
 



V I .  其他事项  

 
1 9 .  有委员指出有屋邨商户迁出后，房署重新招标出租商铺，但

中标者仍为同一商户。委员认为此做法多此一举及对居民造成影

响，建议房署的商业楼宇管理小组改善商铺招标程序。  
 

[会后备注：房署在商户租约期满前会与商户商讨续租条款 ，

如双方能达成协议，有关商户会续租及继续营运 。如双方未

能 达 成 协 议 或 商 户 表 示 无 意 继 续 租 赁 ， 则 须 将 单 位 交 回 房

署。房署会在可行的情况下，尽早安排重新出租单位，以便

商户为居民提供服务。 ]  
 
2 0 .  有委员建议房署加强风季期间的树木加固工作，并在移除受

强风影响的树木前让居民及议员了解情况。  
 
2 1 .  主席 反映有些由 房署管辖 的屋邨停 车场 (非领 展物业 )维修进

度缓慢，建议房署加强监督及协助跟进停车场的维修。  
 
2 2 .  署方备悉上述意见。  
 
 
V I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 
2 3 .  会议于下午 4 时 3 0 分结束。  
 
2 4 .  下次会议将于 2 0 17 年 11 月 2 1 日举行。  
 
 
 本会议记录于 2017 年 11 月 21 日获得通过。  
 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17 年 11 月      


